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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有關《刑事訴訟法》之人權保障
   第五目 證據

誘　導被告模擬
犯罪現場演出，
可做為認定事實
之證據？

   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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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文前有多次竊盜及偽造文書等前科，A分局轄區自3月21日起至

5月8日間因陸續有6名被害人報案，稱渠等停放於B公園路旁機車置物

箱遭歹徒撬開，若干手機、現金、提款卡及個人證件不翼而飛，分局

長指示加強巡邏警網，於案發地佈線埋伏。警員甲於5月14日下午4時

許，見阿文於B公園附近機車停車格徘徊，一直注意停放路旁機車，行

跡可疑，旋翻動C機車前方置物箱及椅墊下置物箱，似欲竊取財物，甲

認時機成熟，即以竊盜現行犯當場逮捕阿文。

甲及該分局偵查隊員乙、丙，見阿文前科累累，本次竊盜因遭逮

捕而未遂，但因與先前6案有地緣關係，認必係阿文所為，雖然阿文堅

詞否認涉犯前開6件竊案，但乙、丙深信渠所辯不足採信，且有上級

要求「破案」的心理壓力，乙、丙乃「恩威並施」地曉諭阿文：我們

做個朋友，你只要承認這5、6件就好，我們不會為難你，否則因為你

已經有一件現行犯的案子，再不配合的話，就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

押。

阿文雖心有不甘，但想到自己多日三餐不繼，無家可歸，警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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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這麼強勢要伊認罪，「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」，只好暫時答

應，於吃過警方提供的便當後，由警車搭載至6處失竊地點，在仍上手

銬避免逃脫的情況下，配合乙、丙之指示，模擬「到犯案處所」，而

以右手指向各該地點，乙拍下照片，暗示「這6件竊案都是我阿文做

的」，丙則一旁戒護。回到警局後開始製作筆錄時，除了當天下午依

現行犯遭查獲的案件仍辯以「只是要偷車內的衛生紙，目的是為了上

大號用」之外，其餘6件竊案仍不改先前否認的態度，致惹惱製作訊問

筆錄的甲，於阿文回答「沒有偷別人的東西」等語時，竟於筆錄記載

「我看到機車停放在路旁，四下無人之際，我便徒手翻撬機車座椅，

撬開的話我就偷取機車內財物。」等與阿文真意不符之筆錄，並據此

認定阿文共涉犯7件竊盜案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

阿文於內勤檢察官訊問時，雖坦承竊盜未遂之犯行，且對於自己

居無定所可能遭到羈押並無意見，至於檢察官所問「除本件外，曾否

翻過機車置物箱？」則回答：有，但是很少。檢察官乃諭知向法院聲

請羈押，復於隔日(5月15日)下午召開羈押庭時，被告對法官「籠統」

地詢問：是否承認檢察官聲請羈押之7件犯罪事實？表示承認之意，

旋遭裁定羈押。嗣於檢察官5月23日提訊時，被告先稱該7件竊案均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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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誘導或恐嚇被告模擬犯罪現場演出，是否構成強迫自證己罪？

《公政公約》第14條第3項規定，審判被控刑事罪時，被告一律

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：……、(七)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

罪。

  誘導被告模擬犯罪現場演出，
可做為認定事實之證據？

伊所為，且未攜帶工具，惟辯以：我都沒有拿到贓物，只是看而已沒

有拿等語。顯與該6件已「既遂」竊案之結果不符，難認阿文有坦承犯

行。惟承辦檢察官於傳訊各該被害人後，仍認阿文既於警偵訊時坦認

在卷，所辯不足採信而提起公訴。

阿文嗣於法院行準備程序時乃將於警詢時遭不當取供等情抖出，

經審判長與檢察官於審理時勘驗5月14日警詢光碟後，發現阿文確未承

認前開6件竊盜犯行，筆錄記載顯與光碟播放內容不符，依法排除其證

據能力，再審酌該案並無其他直接證據認定渠竊盜既遂部分，故除竊

盜未遂部分外，就起訴書所指6件既遂犯嫌均判決無罪。公訴檢察官於

收判後決定不上訴，另就甲涉嫌公文書不實登載罪部分簽分偵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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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公政公約》第14條第2項規定，受刑事控告之人，未經依法確

定有罪以前，應推定其無罪。我國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4條第1

項有相同規定。阿文雖有多次竊盜前科，且本次遭查獲之未遂

行為與轄區內其他機車置物箱失竊結果亦有相似性，惟仍不能

據此推認先前6件犯行即為阿文所為，仍應依證據裁判原則1取

捨證據而得出心證，並於判決理由詳加交待。

（二）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6條第1項規定，被告之自白(對不利於己之

犯罪嫌疑事實的全部或主要部分為坦白承認之意)得為證據，但

以出於任意性2且與事實相符(指另有輔助性的補強證據)者為

1包括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至於所憑之證據則以具有證據資格（能力）且
經過合法調查者，在符合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的前題下，由法院本於其良知
與確信判斷。

2指被告之自白，係聽憑其自由意識為之，司法機關未以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
詐欺等不正當方法取得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14條第3項第7款保障被告有權不被強迫自供或認

罪。必須從沒有來自刑事偵查機關為獲得認罪而對被告做任何直接或

間接的身體上壓迫或不當精神壓力的角度來理解這項保障。(人權事務

委員會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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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。此規定與《公政公約》之人權指標及國家義務相符。是以

若司法警察機關所取得被告之自白，非出於任意性，該等自白

自無證據能力而不得引用為有罪判決之依據。

（三）至於被告案發後所為之犯罪現場模擬重演，因非案發當時之實

際行為，其性質仍屬被告之自白（陳述）範疇，而非補強證

據，故除現場模擬外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

與事實相符，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，始

得採為斷罪之依據。故阿文配合員警到6處失竊地點演出，其性

質既為被告之自白，即受自白任意性法則之拘束，阿文既辯稱

係因乙、丙軟硬兼施而勉強配合模擬犯罪現場演出，該等模擬

拍攝之照片難認出於任意性，自無證據能力。至於阿文在警詢

時否認犯行之陳述，既非自白，即無再尋求「補強證據」輔佐

自白之證據法則適用可言；此時若打算證明阿文6件竊盜罪成

立，即應另依直接或較積極證據(例如目擊證人指證確係阿文偷

竊，或在阿文身上或住處起獲贓物等)做為判斷依據。

（四）何況阿文於本案中既未自白犯行，竟遭員警以虛偽自白等供詞

登載於職務上製作之筆錄中，致生損害於阿文及司法機關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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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之正確性，此等戕害阿文刑事訴訟程序基本權之作法，比

起前開《公政公約》第14條第3項第7款規定及人權事務委員會

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意旨，對國家義務之人權指標要求有

過之而無不及，往往造成冤(錯)案的結果。此乃《公政公約》要

求國家司法(警察)機關不得以不當之精神壓力強迫被告自白認罪

的原因。於本案中，甲對阿文製作警詢筆錄時，除依法應全程

錄音(影)外，更應據實記載阿文否認犯罪或答辯之要旨，除可強

化檢警蒐集罪證之動機與能量，亦不致誤導司法機關認定(澄清)

阿文犯罪嫌疑之方向，才是落實《公政公約》無罪推定原則及

不自證己罪等訴訟基本權之具體作法。

第一節 有關《刑事訴訟法》之人權保障
   第五目 證據


